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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

辅导工作报告（第一期）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（在创业板）上市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德证券”或“辅导机

构”）作为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地在线”、

“辅导对象”或“公司”）的辅导机构，已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向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报送了辅导备案材料。根据天地在线与中德证

券签署的《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

公司之辅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辅导协议》”），辅导工作自辅导备案后持

续开展，现将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如下： 

一、报告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

（一）本期辅导经过 

1、备案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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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辅导期备案日期为 2015年 10月 21日。 

2、本次辅导期限 

本期辅导时间从 2015年 10月 21日起至 2015年 12月 21日止，共持

续两个月。在本辅导阶段，中德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展开了初步的辅导尽职

调查，本阶段的调查重点是查阅天地在线的历史沿革；核查了天地在线改

制及股份公司设立过程的有关法律文件；核查了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

扩股的有关法律文件；核查了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

5%以上的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；了解公司的业务模式；通过实地走访、邮

件、电话等方式核查公司的重要客户；督促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

和未来发展计划，并制定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规划等。 

（二）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工作小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

中德证券本期参加辅导的人员：杨威、张国峰、郭强、程飞、樊佳妮、

尹梦蝶。 

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相

关人员也参与了本期辅导，配合中德证券为天地在线提供专项辅导及日常

辅导工作。上述情况符合相关要求。 

辅导对象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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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5%以上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（或者其法定代表人）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依据、主要内容、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 

1. 辅导依据 

本次辅导依据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规程。 

2. 辅导的主要内容 

（1）根据辅导计划和实际的辅导进展情况，中德证券辅导工作小组

查阅天地在线的历史沿革；核查了天地在线改制及股份公司设立过程的有

关法律文件；核查了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有关法律文件；核查

了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%以上的主要股东的关联关

系；了解公司的业务模式；通过实地走访、邮件、电话等方式核查了公司

的重要客户；督促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，并制定

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规划等。 

（2）在辅导过程中，中德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向公司详细介绍了有关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规定和要求，目前公司对募集资金投向已经有了初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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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安排，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过程中。 

（3）中德证券辅导工作小组与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辅导人员协助公

司拟订了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

《独立董事制度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、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、《对外投

资管理制度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管理制度，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

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。 

3. 辅导方式 

辅导工作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辅导方式，包括组织自学、进行集中授

课、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、案例分析等。 

（1） 组织自学 

由中德证券向辅导对象提供辅导自学材料或指导自学。包括学习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规、政策以及证券知识，达到普及证券相关法规和

证券知识的目的。 

（2）针对天地在线存在的特殊问题，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方式，

集思广益，或与有借鉴经验的其他企业进行经验交流，最终加以解决。 

（3）集中授课 

在本期辅导中，中德证券、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dgCrVckTEV0tvDpbzmPo2UaMsx8kHLhKcCS5iGTxDasE7-3T1XdkHnC-w-npwSvc&wd=&eqid=c62cd1120006997100000003563c60a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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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共同完成了对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

持股 5%以上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（或其法定代表人）的集中授课工

作，共计 20 学时。集中授课涵盖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、

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要求、信息披露的要求、公司治理、财务内控、规

范关联交易、董监高职责等相关内容。通过本期辅导集中授课，有利于辅

导对象对相关法律、财务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，达到了预期授课效果。 

4. 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 

在本期辅导中，中德证券及辅导对象均履行了《辅导协议》约定的各

方应承担的义务，协议履行情况良好。 

5. 辅导对象按规定参与、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

在本期辅导中，辅导对象为中德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提供

了必要的资料；配合中德证券召集其他中介机构辅导人员参加中介机构协

调会，并事先下发通知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

1. 业务、资产、人员、财务、机构独立完整 

（1）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流程和销售、供应系统，在业务上完全独

立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，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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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公司不存在以公司资产为公司的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担保，或

转借其授信额度等情形，也不存在公司资金、资产、其他资源被控股股东

或其关联方占用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； 

（3）公司不存在重大、频繁和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，公司与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或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。对于部分

存在潜在同业竞争（如经营范围相似）的公司，辅导工作小组已建议进行

清理或转让； 

（4）经核查银行开户证明和税务登记证，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，并

独立纳税； 

（5）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系经合法程序产生，不存在股

东超越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之情形。 

2. 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
经核查，未发现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过程中存在违

法违规行为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。 

3. 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

经核查，天地在线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均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履

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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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是否发生财务虚假情况 

经测算重要财务指标和财务核查，未发现公司存在不正常变动情况，

未发现公司存在虚增利润等财务虚假情况。 

三、辅导对象的配合情况 

辅导对象能够积极配合辅导机构开展辅导工作，对于需要公司整改的

公司治理、历史沿革及内部控制等问题，公司正在积极进行整改和落实。 

公司在辅导机构的协助下修订了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

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、《董事

会秘书工作细则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管理制

度，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。 

四、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

中德证券辅导人员在本期辅导过程中勤勉尽责，达到了预期的辅导效

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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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

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辅导工作报告（第一

期）》之签字页） 

    辅导机构负责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名:  

辅导人员签名： 

 

杨威 

 

张国峰 

 

郭强 

 

程飞 

 

樊佳妮 

 

尹梦蝶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
